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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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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7214]1   总则
1.0.1  为加强城镇公共区域服务运营管理，规范服务运营技术要求，统一服务质量验收标准，确保服务质量，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规定了城镇公共区域服务运营中的市容市貌管理、市政环境卫生管理、市政绿化养护管理、市政工程养护管理、农贸市场管理、消防管理辅助服务、应急管理辅助服务、智慧化管理等要求。
1.0.3  本标准适用于广东省城镇公共区域的服务运营与验收。
1.0.4  城镇公共区域服务运营与验收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的有关标准的规定。


[bookmark: _Toc24192][bookmark: _Toc4607][bookmark: _Toc16471][bookmark: _Toc28182][bookmark: _Toc22136][bookmark: _Toc5687][bookmark: _Toc24936][bookmark: _Toc29617][bookmark: _Toc19887][bookmark: _Toc24994][bookmark: _Toc13275][bookmark: _Toc15722][bookmark: _Toc17180][bookmark: _Toc6437][bookmark: _Toc11739][bookmark: _Toc1577][bookmark: _Toc17624]2   术语
[bookmark: _Toc2851][bookmark: _Toc21277][bookmark: _Toc20420][bookmark: _Toc19592][bookmark: _Toc6176]2.0.1  城镇  town
以非农业人口为主，具有一定规模工商业的居民点，包括按国家行政建制设立的市和镇。
[bookmark: _Toc1137][bookmark: _Toc26262][bookmark: _Toc7547][bookmark: _Toc1502][bookmark: _Toc13723]2.0.2  城镇公共区域  urban public area
由政府规划、建设、管理，供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使用的开放性空间，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
[bookmark: _Toc1992][bookmark: _Toc28890]2.0.3  城镇公共区域服务运营  service operation of urban public area
    对城镇公共区域进行管理和服务的一系列活动，包括市容市貌管理、市政环境卫生管理、市政绿化养护管理、市政工程养护管理、农贸市场管理、消防管理辅助服务、应急管理辅助服务、智慧化管理等。
[bookmark: _Toc22710][bookmark: _Toc1964][bookmark: _Toc8719][bookmark: _Toc12770][bookmark: _Toc9412]2.0.4  恶臭污染物  odor pollutants
指一切刺激嗅觉器官引起人们不愉快及损害生活环境的气体物质。
[bookmark: _Toc12705][bookmark: _Toc31931][bookmark: _Toc20249][bookmark: _Toc25276][bookmark: _Toc14147]2.0.5  臭气浓度  odor concentration
用无臭清洁空气对臭气样品连续稀释至嗅辨员嗅觉阈值时的稀释倍数。  
[bookmark: _Toc13694][bookmark: _Toc31934][bookmark: _Toc11975][bookmark: _Toc10377][bookmark: _Toc12126]2.0.6  道路可见垃圾及污渍密度  road visible waste and dirt amount 
[bookmark: _Toc29563][bookmark: _Toc18426]在道路上一定面积内可见垃圾和污渍的个(处)数。污渍一般包括油渍、痰渍和粪便渍等。
[bookmark: _Toc32681][bookmark: _Toc14587]2.0.7  路面尘土量  road dust mass
[bookmark: _Toc4930][bookmark: _Toc4869]道路路面上单位面积内残留的除可见垃圾外的尘土及杂质的质量。
[bookmark: _Toc11500][bookmark: _Toc3285][bookmark: _Toc7369][bookmark: _Toc18571][bookmark: _Toc32739]2.0.8  道路清洁度  road cleaning degree
[bookmark: _Toc6580][bookmark: _Toc20233]通过道路感观质量检查评价、道路可见垃圾及污渍密度检测评价和路面尘土量检测评价综合反映的道路清洁程度。
[bookmark: _Toc12402][bookmark: _Toc16527]2.0.9  消防管理辅助服务  fire management support services
为消防管理部门提供支持和协助的相关活动。
2.0.10  应急管理辅助服务  emergency management support services
辅助应急管理部门进行应对和处置的相关活动。

[bookmark: _Toc566][bookmark: _Toc3721][bookmark: _Toc5821][bookmark: _Toc4093][bookmark: _Toc28250][bookmark: _Toc25372][bookmark: _Toc27113][bookmark: _Toc19555][bookmark: _Toc17197][bookmark: _Toc14616][bookmark: _Toc17424][bookmark: _Toc31094][bookmark: _Toc11079][bookmark: _Toc13754][bookmark: _Toc24583][bookmark: _Toc5045][bookmark: _Toc24787]3   基本规定
[bookmark: _Toc30231][bookmark: _Toc23][bookmark: _Toc20680][bookmark: _Toc14232][bookmark: _Toc26576][bookmark: _Toc28487]3.0.1  服务运营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城镇公共区域服务运营应建立巡查、培训、岗位责任等管理制度；
2  应组建专业队伍开展城镇公共区域服务运营，人员上岗应按规定穿戴工作服、佩戴必要的劳保用具，加强劳动保护；
3  应建立服务运营档案，对管理区域内市容市貌管理、市政环境卫生管理、市政绿化养护管理、市政工程养护管理、农贸市场管理、消防管理辅助服务、应急管理辅助服务、智慧化管理等工作内容进行记录，便于工作追溯和质量自检。
[bookmark: _Toc18587][bookmark: _Toc2768][bookmark: _Toc15720][bookmark: _Toc13042][bookmark: _Toc12683][bookmark: _Toc27797]3.0.2  质量验收应符合下列要求：
[bookmark: _Toc2808][bookmark: _Toc25866][bookmark: _Toc28560][bookmark: _Toc16776]1  质量验收应采用资料查阅和现场考察核实相结合的方法进行；
2  质量验收过程应不影响正常服务运营作业，并应保障评价人员安全。




[bookmark: _Toc314][bookmark: _Toc8532][bookmark: _Toc30173][bookmark: _Toc19738][bookmark: _Toc24890][bookmark: _Toc30574][bookmark: _Toc10616][bookmark: _Toc153][bookmark: _Toc11251][bookmark: _Toc31422][bookmark: _Toc31364][bookmark: _Toc23244][bookmark: _Toc26197][bookmark: _Toc26910][bookmark: _Toc14496][bookmark: _Toc17425][bookmark: _Toc22607] 4   市容市貌管理
[bookmark: _Toc8088][bookmark: _Toc31315][bookmark: _Toc32396][bookmark: _Toc21187][bookmark: _Toc5347][bookmark: _Toc31015][bookmark: _Toc20016][bookmark: _Toc11703][bookmark: _Toc29577][bookmark: _Toc19219][bookmark: _Toc7910][bookmark: _Toc1744][bookmark: _Toc14272][bookmark: _Toc26752][bookmark: _Toc26881][bookmark: _Toc1978][bookmark: _Toc29522][bookmark: _Toc32099][bookmark: _Toc10872][bookmark: _Toc18632][bookmark: _Toc25][bookmark: _Toc10417][bookmark: _Toc23722][bookmark: _Toc5124][bookmark: _Toc23420][bookmark: _Toc2548][bookmark: _Toc20920][bookmark: _Toc12816][bookmark: _Toc31782][bookmark: _Toc16353][bookmark: _Toc9376]4.1  一般规定
4.1.1  市容市貌管理应建立管理制度，包括巡查管理制度、培训管理制度、巡查岗位责任制度及管理规范等。
4.1.2  市容市貌管理应组建专业队伍，人员上岗应按规定穿戴工作服，配备相应的通讯工具、作业工具和劳保用品，必要时，作业期间穿戴反光衣。
4.1.3  市容市貌管理应落实岗前培训，定期开展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并留存相关培训记录。
[bookmark: _Toc1450][bookmark: _Toc6649]4.1.4  市容市貌管理应建立市容市貌管理档案。包括管理区域市容市貌基本情况、基础数据、鸟瞰图、重点区域清单、巡查记录等。
4.1.5  开展市容市貌管理巡查前，应根据管理区域因地制宜规划巡查路线，编制巡查路线图，巡查路线应不少于3条。巡查发现违规时，应进行劝导，经劝导不听，报相关部门处理，保留相关现场记录，后续跟进处理。
[bookmark: _Toc2550][bookmark: _Toc17985]4.1.6  市容市貌管理的重要街区包括下列内容：
[bookmark: _Toc21681][bookmark: _Toc32003]1  行政办公与便民服务街区：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和便民服务中心集中的街区；
[bookmark: _Toc25053][bookmark: _Toc32604]2  商业与综合服务街区：以商业、金融、餐饮等功能为主，兼具旅游服务功能的街区；
[bookmark: _Toc31216][bookmark: _Toc5098]3  历史文化保护街区：相关部门核定公布的特定区域；
[bookmark: _Toc5413][bookmark: _Toc7143]4  混合功能街区：兼具居住、商业、公共服务等多功能的街区；
[bookmark: _Toc15523][bookmark: _Toc24497]5  交通枢纽街区：多种交通方式汇集、人车流密集的街区；
[bookmark: _Toc13444][bookmark: _Toc14075]6  文化教育与创新街区：学校、图书馆、博物馆、科研机构集中的街区。
[bookmark: _Toc32450][bookmark: _Toc2777][bookmark: _Toc8424][bookmark: _Toc29146][bookmark: _Toc24472][bookmark: _Toc6363][bookmark: _Toc32439][bookmark: _Toc7926][bookmark: _Toc890][bookmark: _Toc12127][bookmark: _Toc11372][bookmark: _Toc8447][bookmark: _Toc26468][bookmark: _Toc31513][bookmark: _Toc3179][bookmark: _Toc5771][bookmark: _Toc20695]4.2  乱搭建管理
4.2.1  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未经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不得擅自搭建。无新增违法搭建、越界搭建情况。已搭建的设施在安全性方面应符合相关规范标准。
4.2.2  大型户外广告未经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同意不得擅自设置。户外广告内容应健康、真实、合法。
4.2.3  商铺招牌应安装牢固、内容健康、牌面整洁，重要街区商铺招牌风格统一、文字规范。
4.2.4  电话线、电力线、电视线的设置应根据建筑物、道路布局，合理设计线路走向，避免线路横跨人行通道或车行道路，定期进行维护和检查；重要街区电话线、电力线、电视线的设置应兼顾安全性、隐蔽性、美观性，应符合应急保障要求。
[bookmark: _Toc10288][bookmark: _Toc26664][bookmark: _Toc16895][bookmark: _Toc17729][bookmark: _Toc19389][bookmark: _Toc2508][bookmark: _Toc711][bookmark: _Toc2185][bookmark: _Toc8505][bookmark: _Toc20811][bookmark: _Toc30638][bookmark: _Toc20035][bookmark: _Toc5795][bookmark: _Toc28476][bookmark: _Toc28895][bookmark: _Toc31158][bookmark: _Toc23948]4.3  乱堆放管理
4.3.1  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未经城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批准，不得擅自堆放物料。
4.3.2  临街工地应设置护栏或者遮挡，停工场地应及时整理并作必要覆盖，竣工后及时清理和平整场地。
4.3.3  机动车、非机动车的停放不得占用市政道路、人行道、盲道、公共绿地、消防通道，不得影响市政公用设施的正常使用和车辆、人员的正常通行；重要街区的非机动车应有序停放在指定区域，统一朝向、摆放整齐。
[bookmark: _Toc30032][bookmark: _Toc23737][bookmark: _Toc18729][bookmark: _Toc19403][bookmark: _Toc7566][bookmark: _Toc23457][bookmark: _Toc13858][bookmark: _Toc26054][bookmark: _Toc10478][bookmark: _Toc31974][bookmark: _Toc10372][bookmark: _Toc4713][bookmark: _Toc15825][bookmark: _Toc4305][bookmark: _Toc20461][bookmark: _Toc20961][bookmark: _Toc12421]4.4  乱摆卖管理
4.4.1  经备案的流动摊点应在指定区域经营，不得擅自在道路两侧、商业街区、公园广场、农贸市场、学校、医院周边等非指定区域摆摊设点，不得影响交通组织和消防安全。
4.4.2  经营性商铺不得擅自超出门窗、外墙进行店外占道经营或展示商品。
[bookmark: _Toc22264][bookmark: _Toc24037][bookmark: _Toc13646][bookmark: _Toc21016][bookmark: _Toc19222][bookmark: _Toc10312][bookmark: _Toc25505][bookmark: _Toc4813][bookmark: _Toc19835][bookmark: _Toc3742][bookmark: _Toc5919][bookmark: _Toc5827][bookmark: _Toc28886][bookmark: _Toc5047][bookmark: _Toc3264][bookmark: _Toc2415][bookmark: _Toc15798]4.5  乱拉挂管理
4.5.1  临街建筑物的阳台和窗外不得吊挂或堆放危及安全的物品。
4.5.2  在城市人民政府规定的街道的临街建筑物的阳台和窗外，不得堆放、吊挂有碍市容的物品。
[bookmark: _Toc19661][bookmark: _Toc17535][bookmark: _Toc17026][bookmark: _Toc5383][bookmark: _Toc1987][bookmark: _Toc17095][bookmark: _Toc32293][bookmark: _Toc29328][bookmark: _Toc1619][bookmark: _Toc13810][bookmark: _Toc6685][bookmark: _Toc22435][bookmark: _Toc24967][bookmark: _Toc29510][bookmark: _Toc23891][bookmark: _Toc17753][bookmark: _Toc20151]4.6  乱贴画管理
4.6.1  城市建筑物、各类市政公用设施以及城市绿化树木上不得涂写、刻画。
4.6.2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张挂、张贴宣传品。
[bookmark: _Toc27870][bookmark: _Toc11572][bookmark: _Toc12584][bookmark: _Toc19094][bookmark: _Toc17513][bookmark: _Toc1605][bookmark: _Toc9346][bookmark: _Toc28912][bookmark: _Toc22067][bookmark: _Toc839][bookmark: _Toc3370][bookmark: _Toc5685][bookmark: _Toc11683][bookmark: _Toc25511][bookmark: _Toc17621][bookmark: _Toc25733][bookmark: _Toc6639]4.7  乱扔乱吐管理
4.7.1  城镇公共区域范围内，包括但不限于街道、广场、公园、公共交通站点、人行道等场所，地面应保持清洁，不得出现随地吐痰、便溺、乱扔果皮、纸屑、烟头、口香糖等废弃物。
4.7.2  城镇公共区域出现乱扔乱吐，应进行劝导，劝导完成后，应及时对乱扔乱吐产生的污物进行清理。
[bookmark: _Toc24809][bookmark: _Toc2440][bookmark: _Toc15717][bookmark: _Toc31820][bookmark: _Toc30276][bookmark: _Toc4961][bookmark: _Toc16214][bookmark: _Toc5914][bookmark: _Toc3189][bookmark: _Toc6284][bookmark: _Toc14046][bookmark: _Toc16850][bookmark: _Toc14876][bookmark: _Toc20807][bookmark: _Toc24889][bookmark: _Toc31250][bookmark: _Toc2950]4.8  乱停放管理
4.8.1  交通秩序辅助人员在工作期间，应保持站立姿势挺拔，不得出现东倒西歪、倚靠物体、交叉双臂等不良仪态。交通指挥手势应依照相关标准规范执行，做到动作有力、清晰明确，保障交通指挥信息准确传达。
4.8.2  路面机动车、非机动车以及行人的通行应保持基本顺畅，无明显堵塞情形。出现堵塞时，应由工作人员即刻进行疏导，针对车辆及行人的违规行为，应及时予以进行制止并耐心劝导。
4.8.3  交通信号设施、交通标识标牌应保持正常运行，基本无异常情况。出现异常情况，工作人员应进行拍照取证，并按照既定流程上报记录。
4.8.4  学校门口外路段或被相关部门定义为交通堵塞严重路段，在马路口应设置文明出行、安全出行宣传或指引提示，引导过往车辆及行人遵守交通规则。
[bookmark: _Toc4056][bookmark: _Toc1073][bookmark: _Toc18902][bookmark: _Toc24866][bookmark: _Toc1555][bookmark: _Toc29854][bookmark: _Toc6771][bookmark: _Toc28198][bookmark: _Toc17983][bookmark: _Toc11013][bookmark: _Toc4797][bookmark: _Toc334][bookmark: _Toc19975][bookmark: _Toc14415][bookmark: _Toc29474][bookmark: _Toc6644][bookmark: _Toc9386]4.9  生态督查辅助管理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4.9.1  管理区域内各类经营主体所产生的废气、烟尘应遵循国家及地方相关排放标准，无违规排放情况。经营者应持有相关证照，包括营业执照、生产许可证等，同时应具备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生态督查辅助管理人员应依照《排污许可管理条例》及广东省现行的相关政策法规要求，对废气、烟尘排放情况进行监测，发现排放浓度超标、排放颜色异常或烟尘量过大等异常情况，应及时上报相关部门，并留存记录，确保信息可追溯。
4.9.2  各经营场所应无违规排放污水、随意倾倒污物情况，经营者相关经营证照、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应齐全。生态督查辅助管理人员应依照《排污许可管理条例》及广东省现行相关政策法规要求，对污水排放口水质、流量以及污物处理处置情况进行定期巡查与检测，发现污水水质超标，或存在未经处理直接排放污物等异常情况，应及时上报相关部门并留存记录，以便后续核查与处理。
4.9.3  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噪声不得达到污染周边环境的水平，应满足国家和地方规定的噪声排放标准。经营者相关经营证照、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应齐全。生态督查辅助管理人员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及广东省现行相关政策法规要求，运用专业噪声监测设备对经营场所边界噪声进行定期监测，发现监测数据显示噪声超过规定限值，或周边居民有噪声污染投诉等异常情况，应及时上报相关部门并留存记录。
[bookmark: _Toc4530][bookmark: _Toc1324][bookmark: _Toc12319][bookmark: _Toc7944][bookmark: _Toc30610][bookmark: _Toc6314][bookmark: _Toc7711][bookmark: _Toc24481][bookmark: _Toc26870]
[bookmark: _Toc26597][bookmark: _Toc365][bookmark: _Toc8152][bookmark: _Toc9866][bookmark: _Toc11159][bookmark: _Toc11247][bookmark: _Toc10046]5   市政环境卫生管理
[bookmark: _Toc15865][bookmark: _Toc20845][bookmark: _Toc10947][bookmark: _Toc26085][bookmark: _Toc29236][bookmark: _Toc7755][bookmark: _Toc22711]5.1  一般规定
5.1.1  市政环境卫生管理应建立管理制度，包括巡查管理制度、培训管理制度、日常保洁服务管理制度、垃圾清运及收集管理制度、消杀管理制度、管道疏通及化粪池清理管理制度、巡查岗位责任制度及管理规范等。
5.1.2  市政环境卫生管理应组建专业队伍，人员上岗应按规定穿戴工作服，配备相应的作业工具和劳保用品，必要时，作业期间穿戴反光衣。
5.1.3  市政环境卫生管理应落实岗前培训，定期开展安全教育培训、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并留存相关培训记录。水域作业人员应具备国家规定的相应技能，持证上岗。
5.1.4  市政环境卫生管理应建立市政环境卫生管理档案，包括管理区域市政环境卫生基本情况、基础数据、各类环境卫生设施维护记录等。
5.1.5  市政环境卫生管理应制定灭害消杀及病媒生物防治计划，重点对果皮箱、垃圾收集容器、公厕、垃圾转运站等进行消杀，并留存相关消杀记录。
5.1.6  市政环境卫生管理道路分级应按表5.1.6的规定确定分级。
表5.1.6  市政环境卫生管理道路分级
	道路
	分级

	1  位于主要党政机关、重要外事机构周边的道路；
2  位于大型商业、文化、教育、卫生、体育、旅游等公共场所周边的道路；
3  位于主要交通场站、交通枢纽周边的道路；
4  公共交通线路较多的道路；
5  城市级主干路及其他对城市市容有重大影响的道路。
	一级道路

	1  位于次要党政机关、一般外事机构周边的道路；
2  位于中小型商业、文化、教育、卫生、体育、旅游等公共场所周边的道路；
3  位于企事业单位和居住区周边的道路；
4  有固定交通线路及交通场站的道路；
5  城市次干路及其周边主要路段。
	二级道路

	1  位于远离党政机关、外事机构、居住区、企事业单位和公共场所地区的道路；
2  人流量、车流量较少的路段；
3  无排水管道、路缘石和人行道未硬化等简陋的道路；
4  其他无法划为一级、二级的道路。
	三级道路



[bookmark: _Toc7187][bookmark: _Toc6891][bookmark: _Toc12433][bookmark: _Toc24231][bookmark: _Toc28881][bookmark: _Toc12118][bookmark: _Toc28768]5.2  道路保洁管理
5.2.1  市政道路应按表5.2.1的规定确定道路保洁管理分级。
5.2.1  道路保洁管理分级
	道路保洁管理分级
	保洁要求

	
	路面可见垃圾密度
	路面废弃物滞留时间
	洒水频次
	其他保洁要求

	一级道路保洁
	≤5g/㎡（或目测无可见垃圾）
	≤15min,无暴露垃圾、污水横流
	夏季每日2-3次，冬季根据气温变化情况适时调整作业模式
	道路标线清晰，无积尘、泥沙；雨水口、窨井盖周边无杂物堵塞

	二级道路保洁
	≤10g/㎡（或目测无明显垃圾）
	≤30min，无成堆垃圾、无污水漫溢
	夏季每日洒水1-2次，冬季根据气温变化情况适时调整作业模式
	道路无明显积尘、油污；雨水口、排水沟定期清理，无淤积

	三级道路保洁
	≤15g/㎡（或允许少量零星垃圾）
	≤60min，无长期堆积垃圾、无污水漫溢
	夏季每周洒水2-3次，冬季根据气温变化情况适时调整作业模式
	道路基本无扬尘，排水沟基本无淤积


[bookmark: _Toc28818][bookmark: _Toc27733][bookmark: _Toc23077][bookmark: _Toc27666]
5.2.2  市政道路保洁要求包括路面可见垃圾密度、路面废弃物滞留时间、洒水频次、其他保洁要求。

[bookmark: _Toc3311][bookmark: _Toc9542][bookmark: _Toc2372]5.3  果皮箱保洁管理
5.3.1  果皮箱箱体应保持干净整洁，设置位置应无错位、箱体部件完整无缺失，箱体表面无垃圾污垢,无乱涂、乱画、乱张贴。
5.3.2  果皮箱周围地面应无散落垃圾、存留垃圾和污水。
5.3.3  果皮箱内烟灰盒应及时清理，烟蒂烟灰无外溢。
5.3.4  果皮箱垃圾应及时收运，无满溢、无异味、无蚊蝇滋生。
[bookmark: _Toc18038][bookmark: _Toc2122][bookmark: _Toc13237][bookmark: _Toc1181][bookmark: _Toc2772][bookmark: _Toc22825][bookmark: _Toc11701]5.4  垃圾收集容器保洁管理
5.4.1  根据管理区域相关部门要求，垃圾收集点位置应因地制宜、科学合理设置，排放整齐,布局应方便居民投放，同时满足垃圾分类要求。
5.4.2  垃圾收集容器应摆放在收集规划点内，投放口的朝向应便于居民投放。
5.4.3  垃圾收集容器应无残缺、破损,内外容器壁应保持干净。
5.4.4  垃圾收集容器点及周围应保持干净整洁,无散落垃圾、积存污水或乱堆放杂物情况，在，垃圾收集点周边可视范围内，无蚊蝇。
[bookmark: _Toc11650][bookmark: _Toc27318][bookmark: _Toc31837][bookmark: _Toc23365][bookmark: _Toc21756][bookmark: _Toc16309][bookmark: _Toc18644]5.5  公厕保洁管理
5.5.1  公共厕所的名称、服务时间、管理单位、管理人员和投诉监督电话等应公布在公共厕所外墙显著位置。公示牌的制作材质应具备防水、防晒、耐用等特性，确保信息长期清晰可辨。信息如有变更，应及时更新。
5.5.2  公共厕所地面应保持干净整洁，无垃圾碎屑、污迹残留；墙面应无灰尘、无污迹、无蛛网；门窗、隔板应无污垢、无损坏；洗手盆、化妆台应无积水、无肥皂渍残留；镜子表面应保持明亮，无灰尘、无污渍；坐便器、小便器、蹲便器表面应无污垢、无尿渍、无粪便残留，便器内排水通畅，无堵塞。墙面、门板、隔板等部位不得出现小广告张贴与涂画情况。
5.5.3  公共厕所内应无明显异味，应设置通风设施，确保通风正常，宜定期使用空气清新剂等辅助产品，改善公共厕所内空气质量。
5.5.4  垃圾箩应及时清理，垃圾箩内垃圾不满溢。宜定期对垃圾箩进行清洗与消毒，保持垃圾箩干净卫生，防止蚊蝇滋生与细菌传播。
5.5.5  无障碍厕格报警铃、扶手等专用设施应保持完好。
[bookmark: _Toc32485][bookmark: _Toc6566][bookmark: _Toc9005][bookmark: _Toc29784][bookmark: _Toc32029][bookmark: _Toc29559][bookmark: _Toc7318]5.6  化粪池管理
5.6.1  化粪池应保持正常运行，应无满溢或淤塞、无爆炸事故风险，池口应保持干净整洁，池盖应保持密闭，周边环境一定范围内应无蟑螂、蟑迹，无鼠迹。
5.6.2  抽输管道应结构完整，应无裂缝、破损滴漏情况。管道上闸阀应处于完好可正常操作状态，阀杆、阀芯等部件应无锈蚀、无磨损过度情况。
[bookmark: _Toc19729][bookmark: _Toc4557][bookmark: _Toc11395][bookmark: _Toc23913][bookmark: _Toc29977][bookmark: _Toc27695][bookmark: _Toc5480]5.7  垃圾转运站管理
5.7.1  转运站运行管理、维修维护和操作人员应具备本岗位相关的专业能力。转运站运行管理机构应针对转运站的设备和工艺系统编制设备操作和维修维护技术规程，建立应急机制，建立档案管理制度，运行管理资料宜分类归档。
5.7.2  转运站的实际转运量不宜超过设计转运规模，每次转运作业完成后,应及时清理站内外场地，保持场地整洁，应无散落垃圾、无堆积杂物、无积留污水、无蚊蝇。
5.7.3  转运站应采取有效的污水处理或排放措施，应按雨污分流原则进行排水设计。
5.7.4  转运站服务范围内实施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的，应制定分类转运方案，分类转运方案应与分类收集模式和转运站技术条件相配套。
5.7.5  转运站内应科学合理设置通风口，保持通风良好,无明显异味，墙壁、窗户表面应无积尘、蛛网；站内场地平整，不滞留渍水；应设置安全警示标识。
5.7.6  转运站应配备监控设备和必要的通信设施。
[bookmark: _Toc14732][bookmark: _Toc25339][bookmark: _Toc17726][bookmark: _Toc6552][bookmark: _Toc12688][bookmark: _Toc19860][bookmark: _Toc6210]5.8  环卫工具房管理
5.8.1  环卫工具房功能应限定用于存放环卫工具，室内应保持干净整洁，工具宜分类有序摆放。
5.8.2  环卫工具房墙面应保持整洁美观，应无乱张贴乱涂写、无积尘、无明显污迹，房顶应无垃圾、无杂物堆积。
[bookmark: _Toc1077][bookmark: _Toc30097][bookmark: _Toc17160][bookmark: _Toc19984][bookmark: _Toc636][bookmark: _Toc2246][bookmark: _Toc1522]5.9  作业车辆管理
5.9.1  作业车辆作业时应控制设备运行产生的噪声，行驶过程中，司机应遵守交通规则，礼让行车,注意行人的安全，避开交通高峰时段作业,不得违章停放。
5.9.2  作业车辆应车容整洁，无污物、无灰垢,车况应保持良好,车牌号码应完整,车门应喷印清晰的单位名称,车顶应无乱焊铁架等附属设施，车辆应设置反光安全标志。
5.9.3  装卸垃圾应符合作业要求,不得占道、不得妨碍交通，不得乱倒、乱卸、乱抛垃圾；清扫车作业时应符合环保规定,不得有扬尘；洒水车作业时可播放音乐,提醒行人避让。
5.9.4  垃圾运输车辆应采取密闭方式进行转运,运输过程中应无垃圾扬、撒、拖、挂和污水滴漏；垃圾装运量应以车辆的额定荷载为限,不得超重。
5.9.5  运输作业结束,应将车辆规范清洗干净并停放到指定地点。
[bookmark: _Toc5261][bookmark: _Toc3664][bookmark: _Toc13247][bookmark: _Toc24915][bookmark: _Toc31610][bookmark: _Toc11069][bookmark: _Toc9230]5.10  河道保洁管理
5.10.1  水面应无面积大于1m2的漂浮垃圾；每100m堤岸暴露垃圾不宜多于10件；每100m堤岸立面悬吊挂垃圾不宜多于5件。
5.10.2  河道保洁作业结束，应将收集的垃圾送至指定的存放处，并按要求分类存放。
5.10.3  雨季、汛期应加强巡查频次，重点河段应设置视频监控系统。
5.10.4  应建立应急响应机制，及时处理突发污染事件。
[bookmark: _Toc12268][bookmark: _Toc31231][bookmark: _Toc14355][bookmark: _Toc28579][bookmark: _Toc27438][bookmark: _Toc14662][bookmark: _Toc19687][bookmark: _Toc5009][bookmark: _Toc16556][bookmark: _Toc22992][bookmark: _Toc32001][bookmark: _Toc19744][bookmark: _Toc15735][bookmark: _Toc7606][bookmark: _Toc27874][bookmark: _Toc24021]5.11  其他公共设施保洁管理
5.11.1  路牌、花箱、栏杆、侧石、休闲桌椅、康体设施等公共设施，应定时巡查清洁，特别是在交通流量大、易受污染的主干道旁，应增加巡查清洁频次，目视应无明显垃圾、灰尘、污迹。
5.11.2  在清洁过程中，应选用合适的清洁工具和清洁剂。对于灰尘较多的设施，如路牌、栏杆等，宜先去除表面浮尘，再进行擦拭。对于顽固污迹，如休闲桌椅上的口香糖、花箱上的油漆污渍等，宜使用专用的除胶剂、去污剂进行处理，但应确保清洁剂不会对设施造成腐蚀损坏。
[bookmark: _Toc8185][bookmark: _Toc15701][bookmark: _Toc25048][bookmark: _Toc25781][bookmark: _Toc7300][bookmark: _Toc3528][bookmark: _Toc20531]6   市政绿化养护管理
[bookmark: _Toc20838][bookmark: _Toc20260][bookmark: _Toc27033][bookmark: _Toc20693][bookmark: _Toc6458][bookmark: _Toc27815][bookmark: _Toc16833]6.1  一般规定
6.1.1  市政养护绿化管理应建立管理制度，包括巡查管理制度、培训管理制度、日常绿化养护管理制度、消杀管理制度、巡查岗位责任制度及管理规范等。
6.1.2  市政养护绿化管理应组建专业队伍，人员上岗应按规定穿戴工作服，配备相应的作业工具和劳保用品，必要时，作业期间穿戴反光衣。
6.1.3 市政养护绿化管理应落实岗前培训，定期开展安全教育培训、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并留存相关培训记录。
6.1.4  市政养护绿化管理应建立市政养护绿化管理档案，包括管理区域绿化总体规划、绿地及树木台账、日常养护工作记录、特殊养护措施记录、病虫害防治资料、养护设备与材料记录等。
6.1.5  市政养护绿化管理应制定病虫害防治计划，作业时做好安全防护，整齐穿戴防护装备，在作业现场做好安全警示。使用的药品符合环境管理体系要求，不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农药。
6.1.6  市政养护绿化管理应建立作业车辆管理机制，对作业车辆进行编码管理，定期对作业车辆进行保养及检修工作，留存相关记录。
6.1.7  大型、大范围、高空养护作业，由绿化养护管理责任人负责协调、跟进、检查、验收，影响或涉及设备、器械、高空作业、接电等工作，应有专业人员提供技术协助及安全作业监督，施工人员应持相关特种作业证，必须按照安全作业操作规程，在安全措施防护下作业。
6.1.8  对古树名木应实施分级保护和养护，并建立古树管理台账，保护标志与保护设施应保持完好、整洁，符合古树名木管护的有关要求。
[bookmark: _Toc17941][bookmark: _Toc22086][bookmark: _Toc6119][bookmark: _Toc13454][bookmark: _Toc25319][bookmark: _Toc1639][bookmark: _Toc20109]6.2  乔木养护管理
6.2.1  同一路段内，针对同一品种的行道树，树型和分枝点高度应保持一致；树冠下缘线的高度应保持一致，且不影响车辆、行人通行；道路两侧的树冠边缘线应基本在一条直线上。
6.2.2  行道树上方枝条应无触及建筑物、路灯以及各类线路，行道树枝条与电话线应保持0.5m安全距离，与高压线保持1m安全距离，下方枝条不低于4m，以保障道路空间的正常使用。
6.2.3  行道树应无遮挡道路标识、路灯照明、监控设备等；应无枯死枝、下垂枝、病虫枝及凌乱枝条。
6.2.4  树池内应无枯枝残叶、堆积物、有色垃圾及砖瓦土石等，重要街区的乔木周边无明显杂草。
6.2.5  气温下降时，应根据实际情况，适时采取涂白、包裹、设立风障等防寒保护措施。其中，涂白操作时，离地面高度宜控制在80cm～150cm，且同一区域的乔木秃白高度宜保持一致。
[bookmark: _Toc24971][bookmark: _Toc23104][bookmark: _Toc25559][bookmark: _Toc14935][bookmark: _Toc10012][bookmark: _Toc30135][bookmark: _Toc5470]6.3  灌木、绿篱养护管理
6.3.1  单株灌木，应保持内高外低、自然丰满形态；单一树种灌木丛，应保持内高外低或前低后高形态；多品种的灌木丛，应突出主栽品种；造型灌木丛，应轮廓清晰。
6.3.2  绿篱及色带修剪应轮廓清晰、线条流畅自然，同一区域内应保持高度一致，侧面平齐规整。
6.3.3  灌木、绿篱应保持长势良好，造型规整；凌乱枝条长度宜保持在树球、绿篱轮廓20cm以内。
6.3.4  灌木、绿篱区域应定期清理杂草，无杂草丛生现象，杂草生长高度不宜超过10cm，重要街区无杂草。
6.3.5  灌木、绿篱应无干旱缺水、枯黄、蔫萎甚至死亡等现象；应无因缺肥而出现失绿泛黄等现象；裸露面积不宜超过1m2。
6.3.6  灌木、绿篱上的枯枝枯叶应定期清理，不得影响行人、车辆通行。
6.3.7  灌木、绿篱无病虫害病枝、虫网，单块病虫害面积不宜超过1m2。
6.3.8  雨季绿化带低洼处应无积水，雨后积水宜2h内排净。
[bookmark: _Toc20596][bookmark: _Toc564][bookmark: _Toc4504][bookmark: _Toc1113][bookmark: _Toc13784][bookmark: _Toc30962][bookmark: _Toc12036]6.4  草坪养护管理
6.4.1  草坪修剪应使用专业修剪设备，修剪后的草坪表面平整、高度宜保持在10cm以内。针对不同草种及生长季节，可在该高度范围内灵活微调，以满足草坪健康生长与景观美观的双重需求。
6.4.2  草坪与边石交界处应修剪整齐、轮廓清晰。
6.4.3  应密切关注草坪生长状况，出现斑秃应及时修复，草坪单块斑秃裸露面积不宜超过1m2。
6.4.4  应定期清理杂草，无杂草丛生现象，杂草长度不宜超过10cm，重要街区应无杂草。
6.4.5  草坪应无干旱缺水、枯黄、蔫萎甚至死亡等现象；应无因缺肥而出现失绿泛黄等现象。
6.4.6  草坪应无病虫害病枝、虫网，单块病虫害面积不宜超过1m2。
6.4.7  雨季绿化带低洼处应无积水，雨后积水宜2h内排净。
[bookmark: _Toc32212][bookmark: _Toc19460][bookmark: _Toc24993][bookmark: _Toc4511][bookmark: _Toc18739][bookmark: _Toc1681][bookmark: _Toc19252]6.5  花卉养护管理
6.5.1  花卉植株生长健壮，茎干粗壮，花苞基本饱满；长势良好，基本无枯叶、残花。
6.5.2  花卉应定期清理杂草，无杂草丛生现象，杂草长度不宜超过10cm，重要街区应无杂草。
6.5.3  花卉应无干旱缺水、枯黄、蔫萎甚至死亡等现象；应无因缺肥而出现失绿泛黄等现象。
6.5.4  花卉应无病虫害病枝、虫网，单块病虫害面积不宜超过1m2。
[bookmark: _Toc6666][bookmark: _Toc23163][bookmark: _Toc18954][bookmark: _Toc5682][bookmark: _Toc28371][bookmark: _Toc5744][bookmark: _Toc9291]6.6  绿化工具房管理
6.6.1  绿化工具房的功能应限定存放绿化工具使用,室内应保持干净整洁，房内空间应进行合理规划，设置清晰明确的工具摆放区域。
6.6.2  墙面应无乱张贴乱涂写、无积尘、无明显污迹，房顶应无垃圾、无杂物堆积；有毒有害药物应单独存放，存储区域应张贴醒目的“有毒有害”警示标识，存放药物的容器上应详细标注药品名称、浓度、使用说明以及有效期等关键信息，确保药物存储安全。
[bookmark: _Toc5166][bookmark: _Toc28600][bookmark: _Toc7067][bookmark: _Toc1965][bookmark: _Toc20755][bookmark: _Toc32284][bookmark: _Toc28297]6.7  作业车辆管理
6.7.1  作业车辆作业时应控制设备运行产生的噪声，行驶过程中，司机应遵守交通规则，礼让行车,注意行人的安全,避开交通高峰时段作业，不得违章停放。
6.7.2  作业车辆应车容整洁，无污物、灰垢,车况应保持良好,车牌号码应完整,车门应喷印清晰的单位名称,车顶应无乱焊铁架等附属设施，车辆应设置反光安全标志。
6.7.3  采用洒水车进行绿化养护浇水时，水车淋水作业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15公里，车辆配备的花洒头应不少于2个。
[bookmark: _Toc3172][bookmark: _Toc31823]6.7.4  绿化养护作业结束,应将车辆规范清洗干净并停放到指定地点。
[bookmark: _Toc4962][bookmark: _Toc2338][bookmark: _Toc14016][bookmark: _Toc13283][bookmark: _Toc9182][bookmark: _Toc12232][bookmark: _Toc32310][bookmark: _Toc28675][bookmark: _Toc14352]
[bookmark: _Toc3878][bookmark: _Toc11585][bookmark: _Toc29066][bookmark: _Toc26978][bookmark: _Toc27004][bookmark: _Toc26588][bookmark: _Toc15185]7   市政工程养护管理
[bookmark: _Toc18570][bookmark: _Toc30987][bookmark: _Toc3287][bookmark: _Toc1366][bookmark: _Toc3473][bookmark: _Toc10148][bookmark: _Toc18623]7.1  一般规定
7.1.1  市政工程养护管理应建立管理制度，包括巡查管理制度、培训管理制度、巡查岗位责任制度及管理规范等。
7.1.2  市政工程养护管理应组建专业队伍，人员上岗应按规定穿戴工作服，配备相应的作业工具和劳保用品，必要时，作业期间穿戴反光衣。
7.1.3  市政工程养护管理应落实岗前培训，定期开展安全教育培训、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并留存相关培训记录。
7.1.4  市政工程养护管理应建立市政工程养护管理档案，包括管理工程基本资料、工程竣工验收资料、养护管理资料等。
7.1.5  市政工程养护巡查或检测工作涉及高空作业时，作业人员应持相关特种作业证件。
[bookmark: _Toc16863][bookmark: _Toc6903][bookmark: _Toc28027][bookmark: _Toc16479][bookmark: _Toc30957][bookmark: _Toc20481]7.2  路灯、草坪灯、城市亮化灯光等管理
7.2.1  照明亮度应均匀分布，满足行人能够清晰识别道路边界、障碍物及周边环境状况，车行道的照明亮度能保障驾驶员拥有良好的视线，可清晰辨认道路标识、其他车辆及行人动态。
7.2.2  灯具应保持完整无破损、无灯不亮、灯光闪动、灯具松动情况。
7.2.3  电线电缆应无裸露或损坏、灯杆无倾斜、表面无锈蚀情况
7.2.4  城市亮化灯光应满足当地有关部门的要求，包括开启与关闭时间、灯光色彩搭配、亮度控制范围、景观效果呈现等。
[bookmark: _Toc11736][bookmark: _Toc4012][bookmark: _Toc16489][bookmark: _Toc12895][bookmark: _Toc17246][bookmark: _Toc18899]7.3  交通灯管理
7.3.1  交通信号灯应无熄灭、无切换不流畅情况，每一盏信号灯亮灯颜色应与交通信号控制机所输出的信号一致。
7.3.2  交通信号灯管理应关注亮度和显示清晰度，确保信号灯在白天强光环境下依然清晰可见，在夜间或恶劣天气下，其亮度既不会对驾驶员造成眩光干扰，又能保证足够的可视性。
7.3.3  暴雨等恶劣天气，应增加对信号灯供电设施的防水检查，防止短路故障。
[bookmark: _Toc27627][bookmark: _Toc27917][bookmark: _Toc17758][bookmark: _Toc17069][bookmark: _Toc10826][bookmark: _Toc11645]7.4  监控摄像头管理
7.4.1  结构稳固、摄像头附属支架应无倾斜或明显锈蚀，电线电缆应无裸露或损坏。
7.4.2  摄像头的画面应清晰、无卡顿，能够精准捕捉监控区域内的人、车、物等各类动态信息。画面不得出现模糊、花屏、黑屏等异常情况，确保监控数据的完整性与可用性。
7.4.3  根据监控区域的实际需求，应合理设置摄像头的拍摄参数，如分辨率、帧率等，确保采集到的数据既能满足日常交通管理的分析要求，又不会因过高的参数设置导致数据存储压力过大。同时，明确数据的采集范围与时间，避免出现数据采集的盲区或重复采集现象。对于采集到的数据，应进行安全、可靠的存储。
7.4.4  应加强对数据访问权限的管理，合理限定能够访问监控数据的人员范围。
7.4.5  暴雨等恶劣天气，应加强对监控摄像头设备的防水防护措施检查，确保摄像头的外壳具备良好的防水性能，检查防水胶圈是否老化、破损，如有问题及时进行更换。
[bookmark: _Toc5270][bookmark: _Toc5395][bookmark: _Toc5334][bookmark: _Toc25870][bookmark: _Toc14099][bookmark: _Toc24359]7.5  围栏、休闲桌椅、康体设施等管理
7.5.1  各类设施应结构稳固，无松动、倾斜、破损现象。
7.5.2  使用功能正常，应无缺失或损坏部件；有周期性保养，无锈蚀、掉漆情况。
[bookmark: _Toc18259][bookmark: _Toc27662][bookmark: _Toc24340][bookmark: _Toc30692][bookmark: _Toc2755][bookmark: _Toc27673]7.6  路面管理
7.6.1  应无1m2以上路面脱皮、破损情况。
7.6.2  应无明显地面下沉情况，无地砖松动破损等影响行人、车辆通行情况。
[bookmark: _Toc5446][bookmark: _Toc19755][bookmark: _Toc14284][bookmark: _Toc13794][bookmark: _Toc1179][bookmark: _Toc21662]7.7  排水沟、雨（污）水井、雨（污）水管管理
7.7.1  排水通畅，排水沟、排水沟盖板完好无缺失，井盖座平顺，管口无积泥情况。
7.7.2  雨（污）水管、进水口周边应无下沉情况。
[bookmark: _Toc23310][bookmark: _Toc26306][bookmark: _Toc23983][bookmark: _Toc20059][bookmark: _Toc29656][bookmark: _Toc22422]7.8  电箱管理
7.8.1  电箱门上应张贴醒目的防触电安全警示标志，电箱应保持上锁状态，锁具完好无锈蚀、损坏等安全隐患。
7.8.2  电箱周边1m范围内不应堆放物料、工具或其他杂物，保持操作通道畅通；户外电箱应设置防雨、防尘设施，箱体应无倾斜、积水或腐蚀现象。
7.8.3  电箱内线路应规范敷设，无乱接乱拉、线路老化或裸露现象；应安装漏电保护装置，并由持证电工定期检测功能有效性，留存检测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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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8835][bookmark: _Toc32728][bookmark: _Toc10563][bookmark: _Toc4610][bookmark: _Toc851][bookmark: _Toc17090][bookmark: _Toc17412]8   农贸市场管理
[bookmark: _Toc27975][bookmark: _Toc9204][bookmark: _Toc235][bookmark: _Toc4646][bookmark: _Toc2164][bookmark: _Toc64][bookmark: _Toc16677]8.1  一般规定
8.1.1  农贸市场管理应建立管理制度，包括巡查管理制度、培训管理制度、巡查岗位责任制度及管理规范等。
8.1.2  农贸市场管理应组建专业队伍，人员上岗应按规定穿戴工作服，配备相应的作业工具和劳保用品，必要时，配备通信工具。
8.1.3 农贸市场管理应落实岗前培训，定期开展安全教育培训、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并留存相关培训记录。
8.1.4  农贸市场管理应建立农贸市场管理档案，包括市场基础资料、商户基本信息、食品安全管理档案等。
8.1.5  农贸市场管理应制定每日巡查方案，确定巡查频次，发现违规情况，应积极进行劝阻，劝阻无效报相关部门处理，留存相关记录。
8.1.6  农贸市场管理应根据管理区域实际情况，制定消杀计划，开展消杀工作，留存相关消杀记录；消杀人员须具备专业上岗证书，使用的药物证照齐全，不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有毒有害药物，建立药物管理台账。
[bookmark: _Toc23634][bookmark: _Toc23401][bookmark: _Toc19414][bookmark: _Toc26758][bookmark: _Toc9719][bookmark: _Toc15583]8.2  “六乱一超”管理
8.2.1  应无乱摆卖、乱张贴、乱涂画、乱搭建、乱堆放、乱挂晒、超门线经营行为。
8.2.2  商户宜签订环境卫生门前三包管理责任书，承诺负责维护责任区域市容秩序。
[bookmark: _Toc7927][bookmark: _Toc1124][bookmark: _Toc14959][bookmark: _Toc6747][bookmark: _Toc25621][bookmark: _Toc2262]8.3  环境卫生管理
8.3.1  地面应无明显垃圾、积水、泥土、杂物等，墙面、顶面应无蛛网、无明显灰尘。
8.3.2  垃圾桶应摆放整齐，垃圾桶与路面或墙面宜呈水平直线摆放，垃圾桶摆放位置不得阻碍人、车通行；根据属地要求，做好垃圾分类工作。
8.3.3  市场内公厕应保持干净整洁，无异味，无积水。
[bookmark: _Toc2630][bookmark: _Toc13948][bookmark: _Toc12023][bookmark: _Toc20668][bookmark: _Toc21776][bookmark: _Toc27284]8.4  秩序维护管理
8.4.1  应无堵塞通道情况，人流、物流通道畅顺。
8.4.2  外围车辆停放有序，应无阻碍人行/车辆停放的情况。
[bookmark: _Toc7391][bookmark: _Toc8580][bookmark: _Toc625][bookmark: _Toc24113][bookmark: _Toc27827][bookmark: _Toc29138]8.5  设备维护管理
8.5.1  应无停水、停电情况，各类设施设备运行正常、外观完好；地面平整、地砖应无松脱、凹陷或积水，通道防滑措施完好。
8.5.2  商户不得私接电路、改装供水设施或超负荷使用设备。
[bookmark: _Toc1584][bookmark: _Toc14750][bookmark: _Toc24778][bookmark: _Toc1720][bookmark: _Toc28145][bookmark: _Toc5150]8.6  经营辅助管理
[bookmark: _Toc5552][bookmark: _Toc15175]8.6.1  摊位标识应清晰，指引明确。
8.6.2  摊位明码标价，合规经营，商品摆放有序，证照悬挂整齐，商品检验检疫合格、手续应齐全，进销台账登记清晰。
[bookmark: _Toc12355][bookmark: _Toc30105][bookmark: _Toc31606][bookmark: _Toc27641][bookmark: _Toc13333][bookmark: _Toc17474][bookmark: _Toc16877][bookmark: _Toc10268][bookmark: _Toc6320]
[bookmark: _Toc30226][bookmark: _Toc6968][bookmark: _Toc20023][bookmark: _Toc29658][bookmark: _Toc6090][bookmark: _Toc8658][bookmark: _Toc4689]9   消防管理辅助服务
[bookmark: _Toc7516][bookmark: _Toc8483][bookmark: _Toc26452][bookmark: _Toc32468][bookmark: _Toc28280][bookmark: _Toc3077][bookmark: _Toc17902]9.1  一般规定
9.1.1  消防辅助管理应建立管理制度，包括消防安全制度、消防巡查制度、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培训制度、消防辅助管理岗位的责任制度和管理规范等。
9.1.2  消防辅助管理应组建专业队伍，人员上岗应按规定穿戴工作服，配备相应的通讯工具、作业工具和劳保用品，必要时，作业期间穿戴反光衣。
9.1.3 消防辅助管理应落实岗前培训，定期开展安全教育培训、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每年至少进行1次消防安全培训，培训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检查消除火灾隐患培训、扑救初起火灾培训、组织疏散逃生培训和消防宣传教育培训，并留存相关培训记录。
9.1.4  消防辅助管理应建立消防辅助管理档案，包括管理区域鸟瞰图、消防设施分布图及数量清单、安全出口分布图及数量清单；管理区域内消防重点单位分布图及数量清单、消防安全重点区域及部位清单等。
9.1.5  消防辅助管理应明确消防安全责任分工，确定消防安全责任人和消防安全管理人。签订消防安全责任人责任书和消防安全管理人责任书，明确消防安全责任和职责。
9.1.6  宜建立志愿消防队等多种形式消防组织，形成志愿消防队伍架构图。
9.1.7  每日做好消防巡查工作，做好防火巡查记录。应根据消防重点区域，加大巡查频次，发现功能异常、设施损坏等异常情况，应及时报告委托单位，并留存记录。发现违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的行为、擅自改变建筑物消防安全条件的行为时，应及时劝阻、制止，劝阻无效的，应及时报告有关部门并留存记录；
9.1.8  应根据本地区火灾规律、特点等消防安全需求组织消防检查，在秋冬季（尤其是春节前后）、清明时段、重大节日、重大活动前或者期间，应组织消防检查，保留相关工作记录，包括但不限于检查方案、巡检记录和整改完成记录；
9.1.9  应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每年至少组织1次群众参与的以消防设施、器材使用、灭火和安全疏散为重点的消防宣传和灭火应急疏散演练活动，并留存演练方案、演练记录及总结；
9.1.10  建立村（居）民防火安全公约，应定期组织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并留存培训记录；
9.1.11  应重视消防相关单位检查结果，并应积极配合限期整改，消防档案应完整存档，包括但不限于检查记录单及整改完成记录。
[bookmark: _Toc8679][bookmark: _Toc14528][bookmark: _Toc31171][bookmark: _Toc1966][bookmark: _Toc28247][bookmark: _Toc20865]9.2  志愿消防队或微型消防站管理
9.2.1  建立志愿消防队，应结合项目实际情况及当地相关部门要求，建立微型消防站。
9.2.2  应定期更新志愿消防队伍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成员名单、成员职责及分工、联系方式；
9.2.3  微型消防站内设备物资应满足项目消防需求，设备物资无过期、破损或失效的情况。消防物资包括但不限于灭火器、灭火斧、消防靴、消防毯、防毒面具等，有条件的项目配备消防洒水车等。
[bookmark: _Toc824][bookmark: _Toc13895][bookmark: _Toc6126][bookmark: _Toc19695][bookmark: _Toc3181][bookmark: _Toc28875]9.3  消防设施管理
9.3.1  应辅助有关部门对消防设施进行编号，并建立相应的档案信息及台账。
9.3.2  应无埋压、圈占、遮挡室外消火栓情况，室外消防栓周围10m范围内严禁堆放影响操作障碍物。
9.3.3  应辅助有关部门对消防设施保养情况进行巡查，消防设施、器材及消防安全标志应定期维修保养,保持周期性保养状态，并应确保完好有效、无损坏或老化现象。
[bookmark: _Toc5939][bookmark: _Toc12985][bookmark: _Toc16943][bookmark: _Toc8553][bookmark: _Toc18961][bookmark: _Toc11523]9.4  消防标识管理
9.4.1  消防标志应根据建筑布局、人流走向及消防规范要求合理设置，标志内容应清晰准确，文字、图标应符合国家标准要求。
9.4.2  消防标志周边1m内严禁堆放杂物、悬挂物品或张贴广告，应确保标志可视性。
[bookmark: _Toc23609][bookmark: _Toc30380][bookmark: _Toc9745][bookmark: _Toc10219][bookmark: _Toc17359][bookmark: _Toc23728]9.5  消防通道管理
9.5.1  消防车通道应保持畅通，应无占用、堵塞、封闭消防车通道情况，应无妨碍消防车通行。
9.5.2  避难设施、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应无被占用、堵塞、封闭，防火间距应无被占用。
[bookmark: _Toc19532][bookmark: _Toc17515][bookmark: _Toc14199][bookmark: _Toc20799][bookmark: _Toc31148][bookmark: _Toc16792]9.6  施工工地管理
9.6.1  应辅助有关部门对施工工地进行消防安全宣传。施工工地出入口及工地外围应无可燃材料、易燃易爆危险品及其他杂物堆放，工地门口应张贴禁烟标识。
[bookmark: _Toc8506][bookmark: _Toc17571]9.6.2  工地动火作业等特殊作业应有相关部门批准文件。
[bookmark: _Toc5885][bookmark: _Toc26350][bookmark: _Toc2271][bookmark: _Toc30697][bookmark: _Toc6835][bookmark: _Toc6591][bookmark: _Toc12111][bookmark: _Toc13981][bookmark: _Toc13878]
[bookmark: _Toc4508][bookmark: _Toc29778][bookmark: _Toc772][bookmark: _Toc3622][bookmark: _Toc16049][bookmark: _Toc11629][bookmark: _Toc10797]10   应急管理辅助服务
[bookmark: _Toc8142][bookmark: _Toc24450][bookmark: _Toc12814][bookmark: _Toc27053][bookmark: _Toc30626][bookmark: _Toc12320][bookmark: _Toc485]10.1  一般规定
10.1.1  应急管理辅助服务应建立管理制度，包括应急处理制度、应急物资管理制度、应急培训演练制度等。
10.1.2  应急管理辅助服务应组建应急管理机构，明确应急管理责任分工，确定安全生产责任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人责任书和安全生产管理人责任书，明确安全生产责任和职责。人员具备应急处理突发事件能力，应配备相应的应急工具和劳保用品，必要时配备通信工具。
10.1.3 应急管理辅助服务应定期开展应急专项培训，提升人员应急技能，并留存相关培训记录。
[bookmark: _Toc1438][bookmark: _Toc27679][bookmark: _Toc43][bookmark: _Toc8708][bookmark: _Toc21880][bookmark: _Toc23675]10.2  制定应急预案、组织应急演练
10.2.1  应急管理辅助服务应结合管理区域实际情况进行制定应急预案,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编写目的、适用范围、预案启动条件、应急组织机构及职责、应急联系电话、信息报告程序、应急处理、应急物资与装备、注意事项等。
10.2.2  应根据管理区域实际情况，制定应急演练计划，明确参与对象，每年组织不少于3次不同内容的应急演练，并留存相关应急演练记录。
10.2.3  应急管理辅助服务应对演练效果进行评估和总结，不断完善应急预案。
[bookmark: _Toc1231][bookmark: _Toc9540][bookmark: _Toc22345][bookmark: _Toc10238][bookmark: _Toc26515][bookmark: _Toc15494]10.3  落实巡查制度
10.3.1  应急管理辅助服务应注重日常巡查，排除安全隐患。
10.3.2  台风、暴雨等恶劣天气前，应提前对排水设施、应急物资、高空安全隐患等进行检查，留存相关记录。
[bookmark: _Toc20966][bookmark: _Toc25337][bookmark: _Toc28862][bookmark: _Toc25575][bookmark: _Toc30079][bookmark: _Toc9174]10.4  应急物资管理
10.4.1  应急管理辅助服务应按照管理区域实际情况配备应急物资，建立应急物资清单。
10.4.2  应定期盘点应急物资，更换失效物资，及时补充缺漏物资，建立物资进出仓记录。
[bookmark: _Toc24031][bookmark: _Toc30754]10.4.3  应急物资标识应清晰，应急物资周边应无障碍物，方便应急救援。
10.4.4  应急车辆、设备应定期进行维护保养，并确保其功能正常、状态完好。
[bookmark: _Toc22538][bookmark: _Toc15414][bookmark: _Toc28767][bookmark: _Toc11289][bookmark: _Toc11628][bookmark: _Toc31853][bookmark: _Toc1923][bookmark: _Toc28388][bookmark: _Toc22732]
[bookmark: _Toc16514][bookmark: _Toc19357][bookmark: _Toc32231][bookmark: _Toc1035][bookmark: _Toc10090][bookmark: _Toc2817][bookmark: _Toc27879]11   智慧化管理
[bookmark: _Toc3988][bookmark: _Toc20324][bookmark: _Toc179][bookmark: _Toc9947][bookmark: _Toc9396][bookmark: _Toc7796][bookmark: _Toc11526]11.1  一般规定
11.1.1  智慧化管理应建立管理制度，包括设备管理制度、数据管理制度、信息安全管理制度、培训管理制度、岗位责任制度及管理规范等。
11.1.2  智慧化管理应组建专业队伍，人员上岗应按规定穿戴工作服，配备相应的作业工具和劳保用品。
11.1.3 智慧化管理应落实岗前培训，定期开展安全教育培训、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并留存相关培训记录。
11.1.4  智慧化管理应建立智慧化管理档案，包括设备档案、系统档案、数据档案、运维记录等。
[bookmark: _Toc32267][bookmark: _Toc12663][bookmark: _Toc12335][bookmark: _Toc10353][bookmark: _Toc19662][bookmark: _Toc10606]11.2  智慧工具设备应用
11.2.1  智慧化管理应根据作业需要，为工作人员配备智能操作终端、小型智能机械化作业车、智能移动采集车辆、无人驾驶清扫车等智慧化设备，并应确保设备运行正常，提高作业效率。
11.2.2  智慧化管理应将智慧化技术手段应用于实际作业场景，包括但不限于垃圾投放溢满智能监测、道路作业质量智能监测、空气质量智能检测、设施运行智能监测等。
[bookmark: _Toc29015][bookmark: _Toc11558][bookmark: _Toc3099][bookmark: _Toc29548][bookmark: _Toc8032][bookmark: _Toc18444]11.3  建立智慧化系统平台
11.3.1  智慧化管理应根据作业需要，搭建智慧化系统或平台。
11.3.2  智慧化系统平台应实现全服务过程的监督与管理，包括但不限于服务监测、业务督办、安全生产管理、预警分析、指挥调度、协同处置等功能模块。
11.3.3  智慧化系统平台应实现服务运营数据的全流程贯通，并应将智能化设备和作业人员的服务有效连接。
11.3.4  智慧化系统平台应实现政府、企业及市民等多元主体的线上线下互联互通。
[bookmark: _Toc14524][bookmark: _Toc16388][bookmark: _Toc30034][bookmark: _Toc25029][bookmark: _Toc22721][bookmark: _Toc27003]11.4  系统平台技术性能提升
11.4.1  智慧化系统平台应具备高可用性和容错机制，应确保在服务高峰期或故障情况下仍可正常运行。
11.4.2  智慧化系统平台应具备数据自动备份和系统恢复功能，应有效防范数据丢失和系统崩溃。
11.4.3  智慧化系统平台应兼容主流终端设备和操作系统，包括但不限于计算机、移动终端、平板设备等，应确保用户跨终端设备使用的顺畅性。 
11.4.4  平台应遵循国家和行业标准化要求，应确保与其他系统的兼容性和互操作性。
[bookmark: _Toc28587][bookmark: _Toc5341][bookmark: _Toc10540][bookmark: _Toc17808][bookmark: _Toc3306][bookmark: _Toc23575]11.5  信息安全管理
11.5.1  智慧化管理应建立7×24小时运维监控体系，实时监测系统运行状态。
11.5.2  应制定系统故障、网络攻击等场景的应急响应预案，定期组织演练。
11.5.3  应配置专业信息技术及安全管理人员，建立信息安全防护责任制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信息安全等级保护管理办法》规定要求。

[bookmark: _Toc22468][bookmark: _Toc16596][bookmark: _Toc29842][bookmark: _Toc8050][bookmark: _Toc28136][bookmark: _Toc27468][bookmark: _Toc19030][bookmark: _Toc28473][bookmark: _Toc31528][bookmark: _Toc2626]
[bookmark: _Toc31357][bookmark: _Toc11529][bookmark: _Toc31439][bookmark: _Toc21175][bookmark: _Toc19089][bookmark: _Toc27890]12   质量验收
[bookmark: _Toc10950][bookmark: _Toc14965][bookmark: _Toc1255][bookmark: _Toc16640][bookmark: _Toc26825][bookmark: _Toc7618][bookmark: _Toc3495][bookmark: _Toc12096][bookmark: _Toc8057][bookmark: _Toc17429][bookmark: _Toc18490][bookmark: _Toc21856][bookmark: _Toc18139][bookmark: _Toc8827][bookmark: _Toc6494]12.1  一般规定
12.1.1  城镇公共区域服务宜按百分制进行质量验收。
12.1.2  城镇公共区域服务质量验收单位应根据本地区市容市貌管理、市政环境卫生管理、市政绿化养护管理、市政工程养护管理、农贸市场管理、消防管理辅助服务、应急管理辅助服务、智慧化管理情况采用随机与重点相结合的方式选择被评价的项目。
[bookmark: _Toc9277][bookmark: _Toc24767][bookmark: _Toc22738][bookmark: _Toc538][bookmark: _Toc3842][bookmark: _Toc18827]12.2  验收标准
12.2.1  验收标准可参照附录A执行。
12.2.2  验收宜采取专家评分法，评价总分为 100分，得分大于等于90分视为通过验收。
[bookmark: _Toc8824][bookmark: _Toc26916][bookmark: _Toc32552][bookmark: _Toc2021][bookmark: _Toc6165][bookmark: _Toc20124][bookmark: _Toc8489][bookmark: _Toc15289][bookmark: _Toc2689][bookmark: _Toc31500][bookmark: _Toc22405][bookmark: _Toc16857][bookmark: _Toc8362][bookmark: _Toc17301][bookmark: _Toc2724]12.3  评分规则
12.3.1  被评价的项目可按照附录A《城镇公共区域服务运营验收评分表》进行评分，对于项目实际业务场景有涉及但附录A未包含的情况，应提报专家组按照重要程度和业务范围评估后增加评价模块或条目，整体应维持总分值100分不变。
12.3.2  扣分分值应设置一定的区间范围，根据存在问题的严重程度酌情扣分。每个评价子项的评价得分，为该评价子项的标准分减去其扣分之和。该评价子项的扣分之和超过其标准分的，扣至该评审子项零分为止。项目得分按下式计算：
C=                            （12.3.2）
式中：C——项目得分；
Cm——某专家评价得分；
n——专家人数；
[bookmark: _Toc30433][bookmark: _Toc30588][bookmark: _Toc4362][bookmark: _Toc26247][bookmark: _Toc12519][bookmark: _Toc22850]12.4  验收相关技术
12.4.1  城镇公共区域内垃圾的排放管理可参照《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1993 相关技术对恶臭污染物、臭气浓度等进行检测评定。
12.4.2  城镇公共区域内道路清扫保洁作业和质量可参照《城市道路清扫保洁与质量评价标准》 CJJ T 126-2022相关技术对可见垃圾及污渍密度、路面尘土量、道路清洁度进行检测评定。
12.4.3  城镇公共区域内公厕臭味可参照《城市环境卫生作业质量规范》DB44/T 2364-2022四级臭味强度检验法和公厕恶臭检测指标推荐分析方法等相关技术进行检测评定。

[bookmark: _Toc8500][bookmark: _Toc2645][bookmark: _Toc3551][bookmark: _Toc32122][bookmark: _Toc6923]附录A 城镇公共区域服务运营验收评分表
[bookmark: _Toc25807][bookmark: _Toc5669]A.0.1  城镇公共区域服务运营验收评分宜按表A.0.1记录。  
表A.0.1 城镇公共区域服务运营验收评分表
	检查内容
	检查项
	分值
	检查标准
	检查范围
	得分

	市容市貌管理
	基本要求
	建立相关制度方案
	1
	参照4.1.1一般规定，按照不满足/不符合程度每个问题项扣0.1-0.5分，最多扣1分
	——
	

	
	
	组建专业队伍
	1
	参照4.1.2一般规定，按照不满足/不符合程度每个问题项扣0.1-0.5分，最多扣1分
	随机选取不少于3个样本
	

	
	
	开展工作并记录存档
	1
	参照4.1.3、4.1.4一般规定，按照不满足/不符合程度每个问题项扣0.1-0.5分，最多扣1分
	——
	

	
	乱搭建管理
	2
	参照4.2质量规范，按照不满足/不符合程度每个问题项扣0.1-0.5分，最多扣2分
	随机选取不低于管理范围的10%
	

	
	乱堆放管理
	2
	参照4.3质量规范，按照不满足/不符合程度每个问题项扣0.1-0.5分，最多扣2分
	
	

	
	乱摆卖管理
	2
	参照4.4质量规范，按照不满足/不符合程度每个问题项扣0.1-0.5分，最多扣2分
	
	

	
	乱拉挂管理
	2
	参照4.5质量规范，按照不满足/不符合程度每个问题项扣0.1-0.5分，最多扣2分
	
	

	
	乱贴画管理
	2
	参照4.6质量规范，按照不满足/不符合程度每个问题项扣0.1-0.5分，最多扣2分
	
	

	
	乱扔乱吐管理
	2
	参照4.7质量规范，按照不满足/不符合程度每个问题项扣0.1-0.5分，最多扣2分
	
	

	
	乱停放管理
	2
	参照4.8质量规范，按照不满足/不符合程度每个问题项扣0.1-0.5分，最多扣2分
	随机选取不少于2个样本，不足2个则全覆盖
	


续表A
	检查内容
	检查项
	分值
	检查标准
	检查范围
	得分

	
	生态督查辅助管理
	1
	参照4.9质量规范，按照不满足/不符合程度每个问题项扣0.1-0.5分，最多扣1分
	随机选取不低于管理范围的10%
	

	市政环境卫生管理
	基本要求
	建立相关制度方案
	1
	参照5.1.1一般规定，按照不满足/不符合程度每个问题项扣0.1-0.5分，最多扣1分
	——
	

	
	
	组建专业队伍
	1
	参照5.1.2一般规定，按照不满足/不符合程度每个问题项扣0.1-0.5分，最多扣1分
	随机选取不少于3个样本
	

	
	
	开展工作并记录存档
	1
	参照5.1.3、5.1.4、5.1.5一般规定，按照不满足/不符合程度每个问题项扣0.1-0.5分，最多扣1分
	——
	

	
	道路保洁管理
	2
	参照5.2质量规范，按照不满足/不符合程度每个问题项扣0.1-0.5分，最多扣2分
	随机选取不低于管理范围的10%
	

	
	果皮箱保洁管理
	2
	参照5.3质量规范，按照不满足/不符合程度每个问题项扣0.1-0.5分，最多扣2分
	
	

	
	垃圾收集容器保洁管理
	2
	参照5.4质量规范，按照不满足/不符合程度每个问题项扣0.1-0.5分，最多扣2分
	
	

	
	公厕保洁管理
	2
	参照5.5质量规范，按照不满足/不符合程度每个问题项扣0.1-0.5分，最多扣2分
	随机选取不少于2个样本，不足2个则全覆盖
	

	
	化粪池管理
	2
	参照5.6质量规范，按照不满足/不符合程度每个问题项扣0.1-0.5分，最多扣2分
	
	

	
	垃圾转运站管理
	4
	参照5.7质量规范，按照不满足/不符合程度每个问题项扣0.1-0.5分，最多扣4分
	
	

	
	环卫工具房管理
	2
	参照5.8质量规范，按照不满足/不符合程度每个问题项扣0.1-0.5分，最多扣2分
	
	

	
	作业车辆管理
	2
	参照5.9质量规范，按照不满足/不符合程度每个问题项扣0.1-0.5分，最多扣2分
	
	



续表A
	检查内容
	检查项
	分值
	检查标准
	检查范围
	得分

	
	河道保洁管理
	2
	参照5.10质量规范，按照不满足/不符合程度每个问题项扣0.1-0.5分，最多扣2分
	随机选取不低于管理范围的10%
	

	
	其他公共设施保洁管理
	2
	参照5.11质量规范，按照不满足/不符合程度每个问题项扣0.1-0.5分，最多扣2分
	随机选取不低于管理范围的10%
	

	市政绿化养护管理
	基本要求

	建立相关制度方案
	1
	参照6.1.1一般规定，按照不满足/不符合程度每个问题项扣0.1-0.5分，最多扣1分
	——
	

	
	
	组建专业队伍
	1
	参照6.1.2一般规定，按照不满足/不符合程度每个问题项扣0.1-0.5分，最多扣1分
	随机选取不少于3个样本
	

	
	
	开展工作并记录存档
	1
	参照6.1.3、6.1.4、6.1.5、6.1.6、一般规定质量规范，按照不满足/不符合程度每个问题项扣0.1-0.5分，最多扣1分
	——
	

	
	乔木养护管理
	2
	参照6.2质量规范，按照不满足/不符合程度每个问题项扣0.1-0.5分，最多扣2分
	随机选取不低于管理范围的10%
	

	
	灌木、绿篱养护管理
	2
	参照6.3质量规范，按照不满足/不符合程度每个问题项扣0.1-0.5分，最多扣2分
	
	

	
	草坪养护管理
	2
	参照6.4质量规范，按照不满足/不符合程度每个问题项扣0.1-0.5分，最多扣2分
	
	

	
	花卉养护管理
	2
	参照6.5质量规范，按照不满足/不符合程度每个问题项扣0.1-0.5分，最多扣2分
	
	

	
	绿化工具房管理
	2
	参照6.6质量规范，按照不满足/不符合程度每个问题项扣0.1-0.5分，最多扣2分
	随机选取不少于2个样本，不足2个则全覆盖
	

	
	作业车辆管理
	2
	参照6.7质量规范，按照不满足/不符合程度每个问题项扣0.1-0.5分，最多扣2分
	
	

	市政工程养护管理
	基本要求
	建立相关制度方案
	1
	参照7.1.1一般规定，按照不满足/不符合程度每个问题项扣0.1-0.5分，最多扣1分
	——
	



续表A
	检查内容
	检查项
	分值
	检查标准
	检查范围
	得分

	
	
	组建专业队伍
	1
	参照7.1.2一般规定，按照不满足/不符合程度每个问题项扣0.1-0.5分，最多扣1分
	随机选取不少于3个样本
	

	
	
	开展工作并记录存档
	1
	参照7.1.3、7.1.4一般规定，按照不满足/不符合程度每个问题项扣0.1-0.5分，最多扣1分
	——
	

	
	路灯、草坪灯、城市亮化灯光等管理
	2
	参照7.2质量规范，按照不满足/不符合程度每个问题项扣0.1-0.5分，最多扣2分
	随机选取不低于管理范围的10%
	

	
	交通灯管理
	1
	参照7.3质量规范，按照不满足/不符合程度每个问题项扣0.1-0.5分，最多扣1分
	
	

	
	监控摄像头管理
	1
	参照7.4质量规范，按照不满足/不符合程度每个问题项扣0.1-0.5分，最多扣1分
	
	

	
	围栏、休闲桌椅、康体设施等管理
	1
	参照7.5质量规范，按照不满足/不符合程度每个问题项扣0.1-0.5分，最多扣1分
	
	

	
	路面管理
	1
	参照7.6质量规范，按照不满足/不符合程度每个问题项扣0.1-0.5分，最多扣1分
	
	

	
	排水沟、雨（污）水井、雨（污）水管管理
	1
	参照7.7质量规范，按照不满足/不符合程度每个问题项扣0.1-0.5分，最多扣1分
	
	

	
	电箱管理
	1
	参照7.8质量规范，按照不满足/不符合程度每个问题项扣0.1-0.5分，最多扣1分
	
	

	农贸市场管理
	基本要求

	建立相关制度方案
	1
	参照8.1.1一般规定，按照不满足/不符合程度每个问题项扣0.1-0.5分，最多扣1分
	——
	

	
	
	组建专业队伍
	1
	参照8.1.2一般规定，按照不满足/不符合程度每个问题项扣0.1-0.5分，最多扣1分
	随机选取不少于3个样本
	

	
	
	开展工作并记录存档
	1
	参照8.1.3、8.1.4、8.1.5、8.1.6一般规定，按照不满足/不符合程度每个问题项扣0.1-0.5分，最多扣1分
	——
	


续表A
	检查内容
	检查项
	分值
	检查标准
	检查范围
	得分

	
	“六乱一超”管理
	1
	参照8.2质量规范，按照不满足/不符合程度每个问题项扣0.1-0.5分，最多扣1分
	随机选取不少于2个样本，不足2个则全覆盖
	

	
	环境卫生管理
	1
	参照8.3质量规范，按照不满足/不符合程度每个问题项扣0.1-0.5分，最多扣1分
	
	

	
	秩序维护管理
	1
	参照8.4质量规范，按照不满足/不符合程度每个问题项扣0.1-0.5分，最多扣1分
	
	

	
	设备设施管理
	1
	参照8.5质量规范，按照不满足/不符合程度每个问题项扣0.1-0.5分，最多扣1分
	
	

	
	经营辅助管理
	1
	参照8.6质量规范，按照不满足/不符合程度每个问题项扣0.1-0.5分，最多扣1分
	
	

	消防管理辅助服务
	基本要求

	建立相关制度方案
	1
	参照9.1.1一般规定，按照不满足/不符合程度每个问题项扣0.1-0.5分，最多扣1分
	——
	

	
	
	组建专业队伍
	1
	参照9.1.2一般规定，按照不满足/不符合程度每个问题项扣0.1-0.5分，最多扣1分
	随机选取不少于3个样本
	

	
	
	开展工作并记录存档
	1
	参照9.1.3、9.1.4、9.1.7一般规定，按照不满足/不符合程度每个问题项扣0.1-0.5分，最多扣1分
	——
	

	
	志愿消防队或微型消防站管理
	2
	参照9.2质量规范，按照不满足/不符合程度每个问题项扣0.1-0.5分，最多扣2分
	随机选取不低于管理范围的10%
	

	
	消防设施管理
	2
	参照9.3质量规范，按照不满足/不符合程度每个问题项扣0.1-0.5分，最多扣2分
	
	

	
	消防标识管理
	2
	参照9.4质量规范，按照不满足/不符合程度每个问题项扣0.1-0.5分，最多扣2分
	
	

	
	消防通道管理
	2
	参照9.5质量规范，按照不满足/不符合程度每个问题项扣0.1-0.5分，最多扣2分
	
	



续表A
	检查内容
	检查项
	分值
	检查标准
	检查范围
	得分

	
	施工工地管理
	2
	参照9.6质量规范，按照不满足/不符合程度每个问题项扣0.1-0.5分，最多扣2分
	随机选取不少于2个样本，不足2个则全覆盖
	

	应急管理辅助服务
	建立相关制度方案
	1
	参照10.1.1一般规定，按照不满足/不符合程度每个问题项扣0.1-0.5分，最多扣1分
	——
	

	
	组建管理架构
	1
	参照10.1.2一般规定，按照不满足/不符合程度每个问题项扣0.1-0.5分，最多扣1分
	——
	

	
	制定应急预案、组织应急演练
	2
	参照10.2一般规定，按照不满足/不符合程度每个问题项扣0.1-0.5分，最多扣1分
	——
	

	
	落实巡查制度
	1
	参照10.3质量规范，按照不满足/不符合程度每个问题项扣0.1-0.5分，最多扣1分
	——
	

	
	管理应急物资
	1
	参照10.4质量规范，按照不满足/不符合程度每个问题项扣0.1-0.5分，最多扣1分
	——
	

	智慧化管理
	应用智慧工具设备
	1
	参照11.2质量规范，按照不满足/不符合程度每个问题项扣0.1-0.5分，最多扣1分
	——
	

	
	建立智慧化系统平台
	1
	参照11.3质量规范，按照不满足/不符合程度每个问题项扣0.1-0.5分，最多扣1分
	——
	

	
	提升平台技术性能
	1
	参照11.4质量规范，按照不满足/不符合程度每个问题项扣0.1-0.5分，最多扣1分
	——
	

	
	落实信息安全管理
	1
	参照11.5质量规范，按照不满足/不符合程度每个问题项扣0.1-0.5分，最多扣1分
	——
	

	合计
	100
	——
	——
	


注：结果保留一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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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ookmark: _Toc4171]为了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bookmark: _Toc4060][bookmark: _Toc18416][bookmark: _Toc14760][bookmark: _Toc6191][bookmark: _Toc26215][bookmark: _Toc978763247][bookmark: _Toc3252][bookmark: _Toc527576309]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要求）”或“应按……执行”。

1

[bookmark: _Toc693][bookmark: _Toc12937][bookmark: _Toc17045]引用标准名录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1993
《城市道路清扫保洁与质量评价标准》 CJJ T 126-2022
《城市环境卫生作业质量规范》DB44/T 2364-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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